AP B R AE R T
114 B 30 % 512055

AR
# ¢
7% A FREERMFF AP

ARREA T A

FHEEAF BRSPS TR AR T

¥ A AT doht R AT 2 ¥
Wiz A g v ATE RS A A f g

+
V=
NESRCE. 5 o NI BERR 2k o)
x

g <

—_—

LA
SRR L S T e /?'_ o @ ;\g‘;ﬁ'—fﬁ'
oo dpgash b d g R A S
LIRS R 2 o A2 % 8730

2R SR A e T s

T A R

4

St
=

Tl

I
N S

&% o
Ny —-i-\

2N

i

7 1, 200, 000~ o
ﬁﬁiﬁuwﬁAﬁ%#%AKﬂ
PR A )R Mk RS R T

" B
/3 —_
She vy —

N

=

~ N N f'%i “)”*
..
i «Ew\%‘a =
G
CE oo )
o oo

/\
ﬂd\
s
4
. R
iy

ZHNFTTREEFUEPTE A A &2 H A
LA BEPlL s AP RAFEAPER Y
A B A s Ry W RER - HaR e

() #EGiErmIdp @ ARI41£3 28p -

(2) FHpY xR BEFREZOgRZFHEP Y -

£



i

Vi

f~4

FIA(F) R e BFERZ TG FIL -

(L)zEHng: &>

(H) BB FEFFROT LZFREF LRI 2. F2
R 3r%y%¢€ﬂ?ﬁ%jb£ﬁ??%@o
L FIPEL G A A SR A0 R R AR
@%iii§%* SRR S REELE RN A S
2HALL o

A B FRWRGTF L2 AN FI0ETY 1Tp w B4

%%%g%umﬁa’@i%%wﬁ:ﬁféﬂmﬂkﬂ

JS ’357}9%‘“- S 31 £ ,g—f? » &3 71,737, 534

ER A #ﬂ%#ﬁﬁ;}a 1

wh §¢& %ziﬁiﬁ’%%ﬁﬂ%ﬁ%ﬂﬁm%

Eh R IR GE  HEE o
4

j}'ﬂ,’) H%”;j‘\\ ’4}\3 /ﬁ'

Ao 'T”Bﬂ” I iE A A f“ﬂzsi’g‘zi@zrf; ; @;{p;g; (5 % Rk
LR RFHRARL ARG BT A
A E R ER2FF27  REFWEFTRIER T
%7W$%iv@*%iﬁ§%mﬂﬁé$&ﬁﬂa%;,
Tt 71,500~ -
%l&%fﬁvwﬁﬁiééﬁﬁﬁi%ﬁ’@ﬁ&ﬁai
32 o
= Y 3 114 = 5 . 15 2
jR PRy %

Y



S| 4 B & 5% B & # # 41
g WO FREET T B ) B Bt ] b IR # #
1 (%" A ATHR B R — 590 49. 32 1000004 2. 2809
2 |% ¢ A RTHE J R — 591 46. 74 1000004 2-2733
3|4 A RTHE P R — 597 112.51 1000004 2-2733
4 |47 A FTHE B Br— 599 25. 61 1000004 2-2733
5 & * A FTHE B Br— 600 25. 41 1000004 2.2733
S A F L I ZANLEH EPFaff (T a) il
|
LA
B - #
11828 |£# 3 O®ROO|2L 8% mh> | ~4:29.75 221
OOOQE00000| L Bz 4w 58 | £25:29.75
0000003 & i
¢35 OR0OO| K E:8H
B OE000000
%fb
%=7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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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拍字第120號
聲  請  人  梁奕倫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育慈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前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民法第873條、第881之17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為擔保聲請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經設定登記如下之抵押權：
　　（一）登記日期：民國111年4月1日。
　　（二）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三）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1,200,000元。
　　（四）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借款本金及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費用、借款、透支、票據、保證、貼現、墊款。
　　（五）擔保債權確定期日：民國141年3月28日。
　　（六）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日期。
　　（七）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息。
　　（八）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遲延利息。
　　（九）違約金：無。
　　（十）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因辦理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5.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及其利息。
　（十一）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債務額比例：1分之1。
　　相對人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10年7月17日向聲請人借款新臺幣10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二年且有利息及違約金，詎相對人已屆清償期未為清償，合計尚欠1,737,534元，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
　　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借款契約書、匯款交易明細、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公司登記事項表、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之最新戶籍謄本影本等為證，聲請人上開聲請，經核尚無不合，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後7日內，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惟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後，逾期迄今仍未陳述意見，依首揭規定，本件聲請，應予准許。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1,500元。
六、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得提起訴訟爭執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簡易庭司法事務官　張川苑
附表：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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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拍字第120號

聲  請  人  梁奕倫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育慈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

    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前開規定於最高

    限額抵押權準用之。民法第873條、第881之17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

    為擔保聲請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經設定登記如下之抵押權

    ：

　　（一）登記日期：民國111年4月1日。

　　（二）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三）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1,200,000元。

　　（四）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

          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

          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借款本金及其利息

          、遲延利息、違約金、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費用、借

          款、透支、票據、保證、貼現、墊款。

　　（五）擔保債權確定期日：民國141年3月28日。

　　（六）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日期。

　　（七）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息。

　　（八）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遲延利息

          。

　　（九）違約金：無。

　　（十）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

          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

          4.因辦理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

          圍所生之手續費用。5.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

          及其利息。

　（十一）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債務

          額比例：1分之1。

　　相對人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10年7月17日向聲請人

    借款新臺幣10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二年且有利息及違約金

    ，詎相對人已屆清償期未為清償，合計尚欠1,737,534元，

    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

　　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借款契約書、匯款交易明細、土地及建

    物登記謄本、公司登記事項表、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

    代理人之最新戶籍謄本影本等為證，聲請人上開聲請，經核

    尚無不合，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

    知後7日內，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

    見，惟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後，逾期迄今仍未陳述

    意見，依首揭規定，本件聲請，應予准許。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費1,500元。

六、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得提起訴訟爭

    執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簡易庭司法事務官　張川苑

附表：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地  目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　　號   平方公尺  １ 臺中 　 北 新賴厝廍一  　　590  　49.32 100000分之2809 

2 臺中 　 北 新賴厝廍一  　　591  　46.74 100000分之2733 

3 臺中 　 北 新賴厝廍一  　　597  　112.51 100000分之2733 

4 臺中 　 北 新賴厝廍一  　　599  　25.61 100000分之2733 

5 臺中 　 北 新賴厝廍一  　　600  　25.41 100000分之2733 



編    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門　牌　號　碼 建築式樣主要材  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    範圍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１ 828 臺中市○區○○○○○段000○000○000地號 主要用途:住家用 主要建材:鋼筋混 　　　　 凝土造 層數:8層 八層:29.75 合計:29.75  　 全部   臺中市○區○○路○段000○00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拍字第120號
聲  請  人  梁奕倫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育慈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前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民法第873條、第881之17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為擔保聲請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經設定登記如下之抵押權：
　　（一）登記日期：民國111年4月1日。
　　（二）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三）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1,200,000元。
　　（四）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借款本金及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費用、借款、透支、票據、保證、貼現、墊款。
　　（五）擔保債權確定期日：民國141年3月28日。
　　（六）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日期。
　　（七）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息。
　　（八）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遲延利息。
　　（九）違約金：無。
　　（十）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因辦理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5.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及其利息。
　（十一）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債務額比例：1分之1。
　　相對人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10年7月17日向聲請人借款新臺幣10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二年且有利息及違約金，詎相對人已屆清償期未為清償，合計尚欠1,737,534元，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
　　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借款契約書、匯款交易明細、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公司登記事項表、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之最新戶籍謄本影本等為證，聲請人上開聲請，經核尚無不合，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後7日內，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惟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後，逾期迄今仍未陳述意見，依首揭規定，本件聲請，應予准許。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1,500元。
六、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得提起訴訟爭執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簡易庭司法事務官　張川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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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拍字第120號

聲  請  人  梁奕倫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育慈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前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民法第873條、第881之17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為擔保聲請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經設定登記如下之抵押權：

　　（一）登記日期：民國111年4月1日。

　　（二）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三）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1,200,000元。

　　（四）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債權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借款本金及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費用、借款、透支、票據、保證、貼現、墊款。

　　（五）擔保債權確定期日：民國141年3月28日。

　　（六）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日期。

　　（七）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息。

　　（八）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遲延利息。

　　（九）違約金：無。

　　（十）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因辦理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5.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及其利息。

　（十一）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債務額比例：1分之1。

　　相對人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10年7月17日向聲請人借款新臺幣10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二年且有利息及違約金，詎相對人已屆清償期未為清償，合計尚欠1,737,534元，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

　　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借款契約書、匯款交易明細、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公司登記事項表、嵩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之最新戶籍謄本影本等為證，聲請人上開聲請，經核尚無不合，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後7日內，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惟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後，逾期迄今仍未陳述意見，依首揭規定，本件聲請，應予准許。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1,500元。

六、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得提起訴訟爭執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簡易庭司法事務官　張川苑

附表：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地  目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　　號   平方公尺  １ 臺中 　 北 新賴厝廍一  　　590  　49.32 100000分之2809 

2 臺中 　 北 新賴厝廍一  　　591  　46.74 100000分之2733 

3 臺中 　 北 新賴厝廍一  　　597  　112.51 100000分之2733 

4 臺中 　 北 新賴厝廍一  　　599  　25.61 100000分之2733 

5 臺中 　 北 新賴厝廍一  　　600  　25.41 100000分之2733 



編    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門　牌　號　碼 建築式樣主要材  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    範圍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１ 828 臺中市○區○○○○○段000○000○000地號 主要用途:住家用 主要建材:鋼筋混 　　　　 凝土造 層數:8層 八層:29.75 合計:29.75  　 全部   臺中市○區○○路○段000○00號     







